高区人劳字[2011]003号

高新区人事劳动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用工管理的通知

区内各用人单位：

为落实《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从严查处非法职业介绍和使用童工问题的通知》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区内劳动用工管理，经研究决定：在区内开展一次以从严查处童工为主，普及社会保险知识，规范劳动用工行为的专项执法检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各用人单位接此通知后，要严格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自查。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同时建立职工名册。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保证工资及时足额发放。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二、严禁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必须核查被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律不得录用。一经发现，从严从重处罚，并通知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用人单位在自查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自行纠正，并于2011年10月15日前将自查情况以书面形式（加盖单位公章）报高新区人劳局。在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中，对仍存在问题的用人单位将按照相关规定从严处理。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